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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取資助院舍聯席 
安老院舍照顧服務 

意見書 

現時長者輪候資助安老院舍的人數超過三萬一千人，長期護理服務輪

候時間過長，其中有二萬名輪候資助安老院舍的長者已超過 80 歲。而殘疾

人士輪候資助殘疾人士院舍的人數接近 9000 人，大部分殘疾人士已輪候院

舍超過 10 年，仍未得到院舍服務。可見，資助宿位短缺的問題嚴重，直接

影響長者及殘疾人士的健康及生活質素，亦為他們的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負

責。而殘疾人士的家人心力交瘁和身體勞損。 

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及社區照顧的輪迫切性，請政府落實長期護理政

策，保障長者及殘疾人士的基本住屋權。 

聯席自 2009 年開始向特區政府提出實務的建議，就是次長者院舍照

顧，聯席的意見如下： 

i. 反對院舍券，應增加由非牟利機構營運的津助小型院舍 

ii. 反對擴大「改善買位計劃」，應增加由非牟利機構營運的津助小型院舍 

iii. 善用空置村校為殘疾長者開設小型家舍或親子院舍 

iv. 為增建長者院舍及殘疾人士院舍訂立全面長遠規劃 

v. 於 3 至 5 年內，把長者輪候資助安老院舍的最長時間縮短至 12 個月 

vi. 殘疾人士資助宿位每年以 800 個為興建目標，以達至於 5 年內縮減一半

輪候殘疾人士院舍的人數 

vii. 落實可發展用地，明確預留部份給予院舍發展之用 

viii. 善用空置土地，將資源重新規劃 

ix. 增加長者及殘疾人士暫宿服務名額 

具體建議： 

1. 資助院舍服務 

1.1 資助院舍服務需求研究 

對未來十年長者及殘疾人士的院舍服務需求，開展研究，並提出解決具

體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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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設立資助院舍服務跨部門工作小組 

協調長者及殘疾人士資助院舍服務規劃，工作小組成員包括勞福局、發

展局、社會福利署、社會服務界的代表及服務使用者，專責處理院舍不

足問題，共同透過跨部門平台，處理現時院舍土地不足及人手不足的問

題。 

1.3 立例規定新建屋邨及屋苑預空間發展院舍服務 

就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嚴重不足情況下，建議在未落成的新公共屋邨預

留不少於 1000 個資助宿位；須於新建的公共屋邨，及私人屋苑先預留興

建院舍的土地，確保院舍的服務使用者與能社區保持接觸。及研究訂立

條例，規定新建的公共屋邨或私人屋苑，便須預留地方作院舍設施的用

途。 

1.4 檢討資助院舍政策 

長者、殘疾人士與一般人都應有社區生活，政府政策則應沿如何協助殘

疾人士及長者獨立生活為基礎，並提供足夠的經濟及社區支援。除了提

供基本的院舍服務，殘疾人士應該經驗更多社區生活，而精神病康復者

喜歡自主的生活，故政府需要興建多元院舍或小家舍，非大型院舍。再

者，殘病者（即殘疾人士、長期病患者）及其照顧者的雙老化問題。我

們要求政府參考 1995 年的康復政策及服務白皮書提出四種模式的住宿

服務，特別重點加強在模式 A 及 B，即提供獨立生活的輔助房屋、提供

半獨立生活的輔助宿舍。各模式的院舍都有其設計的理念並向著復康的

方向走，長遠規劃增加多元資助院舍及人力資源。 

模式 A）提供獨立生活的輔助房屋 

模式 B）提供半獨立生活的輔助宿舍 

模式 C）中度弱能人士宿舍 

模式 D）嚴重/多種弱能人士宿舍 

1.5 反對院舍券，應增加由非牟利機構營運的津助小型院舍 

目前，香港 65 歲或以上人士約 112 萬，即每 6 人之中便有 1 名長者，我們及家

屬、照顧者、安老業界反映甲一級標準的安老院舍的質素參差不齊，長者在逼不

得以入住買位的私院，絕大部分長者都不願參加「改善買位計劃」，更何況是用

院舍券的私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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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也清楚了解私院的住宿照顧服務質素差，現時不斷投入資源去監察，增加監

察的人手，卻沒有反省其政策的落後。 
有一位長者入住私營院舍，點知，一星期後長者求社工救佢離開私院，因呢個長

者需要長期訓床，而院舍因照顧人手不足，一日幫長者換兩次尿片，結果，一星

期左右長者已經生褥瘡。長者的尊嚴受損，身體和精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，

故我再次強調，政府要取消推出院舍券的壞打算。 
 
1.6 反對擴大「改善買位計劃」，應增加由非牟利機構營運的津助小型院舍 

安老服務常規化「改善買位計劃」的私營安老院舍，增加至 7800 多個宿位，安

老業界不斷批評「改善買位計劃」私營安老院舍質素參差，政府未有改善買位院

舍的質素，故我重申，反對擴大「改善買位計劃」，應增加由非牟利機構營運的

津助小型院舍，讓長者可以有尊嚴地生活。 

1.7 善用空置村校為殘疾長者開設小型家舍或親子院舍 

現時有很多雙老及三老的殘疾家庭，但一般殘疾人士輪侯院舍都超過 10 年，今

日討論安老院舍照顧服務，請問政府有考慮到 60 歲或以上的殘疾人士的院舍照

顧需要？香港有 57 萬多殘疾人士，約 7 成殘疾人士都已 60 歲或以上，殘疾人士

老齡化已經是不爭的事實，而然，現時，殘疾人士院舍出現院友兩極化，即有一

些好老，有一些好青年，照顧人手嚴重不足，護理的儀器都很落後。故現時的殘

疾人士院舍可以說是危機四伏，故我們建議親子院舍或小型家舍，例如：80 歲

媽媽與 60 歲殘疾兒女同住一間院舍，可以避免殘疾人士與家人分離。長遠而言，

院舍住宿服務不應以年齡劃分，應按需要而提供服務。 

1.8 增加日間暫託及住宿暫顧服務 

照顧者有時會患病入院、身心狀態欠佳或因工作而無法照顧孩子等等情況下，暫

宿服務正是讓照顧者安心的選擇之一。目前全港有 8,800 多人正在輪候院舍服

務，而全港只有約 250 個暫宿名額，可謂杯水車薪。聯席期望政府能夠正視照顧

者的需要，提供足夠的喘息機會，減輕照顧壓力。 

先了解及統計殘疾人士暫宿服務的需求，先設立長者及殘疾人士暫宿服務中央資

料庫轉介機制，以查詢各區的暫宿服務名額，並統計服務需求。第二，增加常設

的日間暫託及住宿暫顧服務名額至 900 個，即約全港 18 區每區平均 50 個。增加

短期日間暫託及住宿暫顧服務的撥款，例如每年提供兩 2 張床，津助金額為至少

20 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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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，爭取資助院舍聯席要希望政府能夠認真跟進以上的訴求，並制定及落

實政策。 
 

爭取資助院舍聯席 

召集人：趙綺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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